莫旗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报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以及莫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要求编制本年报。现公布莫旗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本年报由本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基本情况，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情况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等部分组成。本年报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。

2017年，我局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按照莫旗人民政府办公室信息公开文件相关要求，我局以深入开展政府信息公开为基础，以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为核心，以全面提升政府工作水平为重点，推进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顺利开展。

一、本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基本情况。

2017年以来，我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切实按照旗政府的统一部署安排，认真贯彻落实了《条例》和旗政府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关精神及各项要求，扎实有效地开展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根据《条例》要求，本单位专门成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局主要领导任领导小组组长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局办公室）有专人负责本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形成各股室站队协调配合、领导重视、组织健全的信息公开工作合力，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效保证。

二、推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情况。

我局按照旗政府关于推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，认真完善环境保护信息公开、本单位行政审批及财政预算决算等内容。我局全年在“莫旗政府门户网站共主动公开发布信息13条；其中行政审批结果公告7条，行政处罚决定2条，行政权责清单位1条，三公经费2条。

三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2017年，我局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序规范，凡公开的内容，均由本局政务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审核把关，经本局主要负责人同意后，在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及局内公开栏和LED显示屏上公开公示我局相关信息。包括机构职能、主要领导以及相关文件、环保相关法律法规、开展的业务流程、收费标准、便民措施、六五世界环境日活动信息、领导调研、污染治理工作信息、生态县建设、行政审批、案件处罚等方面内容。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。

1、存在的主要问题：一是各科室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识不足，重视还不够，不能及时将本科室的相关信息迅速地报送公开；二是信息公开内容不够全面及时；三是信息公开程度把握不够准确。

2、改进措施：一是进一步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宣传培训力度，提高全局干部职工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识；二是进一步完善公开内容及工作机制与制度，建立长效的监督管理机制，责任落实到个人，为我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保障；三是进一步完善政府门户网站宣传内容，及时、准确公布各项信息，提高依法审批服务质量和审批效率，方便群众了解环保动态，提高群众对环境保护的认知度和认可度。

